武陵山片区旅游发展暨涪陵武陵山旅游度假区总体规划

(2025-2035)环境影响评价首次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国务院令第559号）、《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相关要求，现对武陵山片区旅游发展暨涪陵武陵山旅游度假区总体规划（2023-2035年）环境影响评价进行第一次公众参与信息公告，以便了解社会公众对本规划的态度及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接受公众的监督。

一、规划名称及概要

规划名称：武陵山片区旅游发展暨涪陵武陵山旅游度假区总体规划（2025-2035年）

规划规模、范围：本总规划面积22.45平方公里，规划范围西至武陵山镇茶园坝，东至大木镇石坝，北到大木镇土井村，南到武陵山镇猫儿沟。

规划期限:2025-2035年

总体定位：立足既有“武陵山品牌”，充分利用气候、森林、物产、文化等在地资源。以神秘为自身主题特色，康养为度假产品内核，构建武陵秘境森林康养度假目的地。

空间布局：整体功能分区结构：设置武陵山镇核、武陵山国家森林公园核、大木镇核三个组团，三个组团与交通和项目结合，构建多节点联动的线路式度假空间布局。

空间结构：“一带串三片，三片引六线”，一带：武陵秘境风景带；三片：度假休闲核心片、文化体验片、风物康养片；六线：原乡乐活线（宿营体验线）、山地猎奇线（游山观景线）、花境养生线（本草疗养线）。

二、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程序和主要工作内容

本次规划环评是在对《武陵山片区旅游发展暨涪陵武陵山旅游度假区总体规划（2025-2035年）》和规划涉及区域现状进行调查分析的基础上，确定评价的内容和要求，对实施该规划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分析、预测和评价；提出规划优化调整建议以及预防和减缓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措施；最后得出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三、规划编制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委托单位：重庆市涪陵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 

联系人：甄腾飞
联系电话：023-72861228
联系地址：重庆市涪陵区太极大道82号AB幢 

电子邮箱：741464806@qq.com

四、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及联系方式

编制单位：重庆龙翰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龙山大道扬子江商务中心23-2

邮编：401147

联系人：周老师  电话：023-67895711
电子邮箱：1028137449@qq.com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公众可以通过信函、电子邮件和现场填写等方式，在规定时间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等提交我单位，反映公众对规划的意见和建议、对规划实施可能涉及的环境问题的意见和建议、对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其他的相关建议等。公众提交意见时，应当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鼓励公众采用实名方式提交意见并提供常住地址等信息；法人或其他组织在公众参与过程中提供准确信息，包括：单位名称、工商注册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有效联系方式及地址等信息，以便根据需要反馈信息。
联系人：甄腾飞          联系电话：023-72861228
电子邮箱：741464806@qq.com
联系地址：重庆市涪陵区太极大道82号AB幢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首次公示发布日-第二次公示发布日（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将及时进行第二次公示）。

六、公众意见表
见下页

重庆市涪陵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

                                 2025年10月20日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名称
	武陵山片区旅游发展暨涪陵武陵山旅游度假区总体规划（2025-2035年）

	一、本页为公众意见

	与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有关的建议和意见（注：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规定，涉及征地拆迁、财产、就业等与项目环评无关的意见或者诉求不属于项目环评公参内容）
	（填写该项内容时请勿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内容，若本页不够可另附页）

	二、本页为公众信息

	（一）公众为公民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姓   名
	

	身份证号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经常居住地址
	省     市     县（区、市）     乡（镇、街道）     村（居委会）     村民组（小区）

	是否同意公开个人信息

（填同意或不同意）
	（若不填则默认为不同意公开）

	（二）公众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单位名称
	

	工商注册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地    址
	省     市     县（区、市）     乡（镇、街道）     路     号

	注：法人或其他组织信息原则上可以公开，若涉及不能公开的信息请在此栏中注明法律依据和不能公开的具体信息。


